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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常州普利司通自行车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富士达电动车有限公司、高邮市人民商城有
限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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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常州普利司通自行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区泰山路204号。  

法定代表人天本胜典，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雅萍，江苏常州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柏松，江苏常州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富士达电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天津市东丽区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邢金生。  

被告高邮市人民商城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高邮市通湖路167号。  

法定代表人郑生庆，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向阳，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朱全宏，该公司员工。  

本院在受理原告常州普利司通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司通公司）与被告天津富士达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士达公司）、高邮市人民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商城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原告普利司通公司于

2005年7月20日以其与被告富士达公司、人民商城公司之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依法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告普利司通公司以与被告富士达公司、人民商城公

司之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并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普利司通公司撤回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10元，减半收取5005元，其他诉讼费用300元，由原告普利司通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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